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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黃明泰
電話：05-5522766
傳真：05-5361707
電子信箱：ylhg68423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本府城鄉發展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城都二字第11236068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加速本縣都市設計審議行政效率，敬請貴會協助轉知相

關會員，於案件申請時，請衡量執行進度、各項期程掌握

等因素，避免因個別因素，以致無法如期審議，造成行政

效率降低及行政資源浪費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因應申請需求並顧及行政效率，本府召開都市設計審議

委員會議（專案小組及委員會），依慣例均會提前通知受

託單位召開審議會議之日期，俾利提前準備；然近期有多

次受託單位於會前表示能依限繳交審議報告書，結果無法

依限提送，以致原訂會議無法如期召開，除浪費行政資源

外，亦造成審議委員之不便。

二、為避免類似情形發生，爾後經本府與申請或受託單位協定

會議召開日期後，如可視為歸責於申請或受託單位之因

素，而無法依限繳交者，後續將俟審議報告書送達至府

後，再行依序遞補排定審議；另常因召開會議時，申請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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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未充分授權，以致受託單位無法回應委員之疑義而審議

未果，建議申請單位親自出席說明或明確授權為宜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雲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本府城鄉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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